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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負責監管律師會的財政和行政事宜，以及制訂各項政策方針

以供理事會審議。 

 

常務委員會於 2017 年舉行 13 次會議，議程包括審議和監察律師會的年度財政預算

和收支及各項關於註冊和審查紀律的數據，以及監管律師會的人力資源及人事事宜，

包括員工招聘和薪酬檢討。常務委員會亦審議律師會從事的各個項目的撥款申請、

外界機構代表提名、邀請律師會贊助或支持外界機構所舉辦的活動的建議，並為律

師會挑選各名服務供應商。常務委員會亦就律師會轄下其他常務委員會的成員和主

席人選向理事會提交建議。此外，常務委員會於年內審議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律師

會標識、關於向法律界的工作簽證申請人發出無異議書的政策、律師會辦事處工作

小組對律師會辦公空間需求和重新裝修律師會辦事處方面的建議，以及就按年檢討

委員會成員編制而修訂相關的律師會常設指令。 

 

《香港律師》編輯委員會 

 

《香港律師》乃律師會會刊。其編輯委員會每月舉行至少一次會議，為會刊收集業

界感興趣的題材，並與會刊出版商保持緊密聯繫，以監察會刊及其專屬網站的整體

素質和水準。 

 

重新打造的會刊網站 www.hk-lawyer.org 於 2016 年 3 月推出。會員現可使用電腦、

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或其他流動裝置，在線上閱讀《香港律師》月刊的桌面版本和

電子書版本。電子版本與印刷本內容大致相同，更額外載有法律專家的真知灼見和

專題文章。讀者可透過超連結搜索會刊內容的網上版本的內容。因此，電子會刊也

提供上佳的參考資料庫，以便讀者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讀者更可透過社交媒體或

電子郵件，與他人分享個別文章甚或整份月刊。 

 

此外，會員可利用律師會流動應用程式及《香港律師》專用流動應用程式閱讀《香

港律師》，隨時隨地得知本港以至全球法律界的最新動態和發展。 

 

會刊印刷本的分發對象，包括律師會會員、大律師公會會員、法官、政府部門、相

關公營機構以及中國／海外的律師協會／大律師協會。會刊亦在香港國際機場各所

乘客休息室內擺放，供世界各地人士閱讀，讓他們對本港法制和法律市場有更多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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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辦事處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行兩次會議，繼續探討如何應付律師會在規模不斷擴展下對於辦

公空間的殷切需求。 

 

根據理事會的指示，律師會會所於 6月停止營運，律師會實體圖書館亦於 10月關閉，

以準備轉換為全電子化圖書館。為確保由此而騰出的空間得以善用，工作小組協助

訂定裝修設計目標，以及挑選和委託承判商繪製平面圖和進行裝修工作。裝修工程

於 12 月展開，預期最遲於 2018 年 2 月中旬完成，工序將包括設置多個工作站供秘

書處職員使用，以及增設一個多功能場所。 

 

此外，工作小組研究律師會在儲存文件方面的需求以及購置第二個倉庫的可行性。

工作小組成員曾前往多個物業單位進行實地視察，但至今尚未能選出任何一個單位

以作進一步探討。 

 

律師會資訊科技系統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持續監察為律師會「會員資料庫系統和網頁系統」更新的選聘過程。工作

小組於年內曾向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提出多項相關建議，尤其是有關承辦商聘用

和遴選過程皆應由律師會自行處理，而此舉為律師會節省接近一百萬港元聘用顧問

公司的成本。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其他建議還有涵蓋招標程序、「建議要求書」的格

式和內容、遴選入圍服務供應商的邀約名單、遴選委員會的組成、成員的角色和職

責、評分機制和評估程序等等。律師會於 8 月正式就上述系統更新工程發出招標邀

請。工作小組成員已研究及審議了各間服務供應商提交的標書和建議與及由秘書處

就各份標書製備的技術評估。工作小組亦於 12月出席簡介會，聽取各間入圍服務供

應商對建議所作的介紹。工作小組於 2018年將繼續進行評審，根據技術和價格評估

以及其他相關準則(例如入圍供應商所展示的專業人員資歷和經驗、公司過往工程紀

錄等等)，從而選出一間合適的供應商，然後建議律師會委聘其承辦上述系統更新工

程。 

 

除了監察工程外，工作小組亦就提升企業系統儲存量提出建議。經提升後，該系統

的儲存量增加了 50%，以應付與日俱增的儲存需求。工作小組亦建議把律師會的電

郵系統由電郵伺服器提升至「雲端」技術，以配合律師會的資訊科技長線策略，即

利用「雲端」技術為業務運作提供更佳支援和提高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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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律師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由理事會成立，負責覆檢和更新律師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下稱「組織大

綱及細則」)。 

 

根據工作小組的建議，覆檢和更新組織大綱及細則的工作分兩個主要階段進行。階

段一涉及把組織大綱及細則現代化，以符合新《公司條例》(第 622 章)，以及把過

往曾獲考慮但未獲跟進的修訂建議納入組織大綱及細則，並處理組織大綱及細則內

已知的欠妥之處。階段二則涉及更新組織大綱及細則，使之符合最新的企業管治標

準。 

 

工作小組於年內舉行六次會議，繼續致力進行上述覆檢和更新工作。就階段一而言，

工作小組審議律師會外聘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以及他們對於組織大綱及細則的修訂

建議。就階段二而言，工作小組亦完成審議律師會憲章所須作出的政策修改。工作

小組向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以及理事會提交階段一級階段二的初步工作進度報告

及建議。該等建議獲常務委員會及理事會採納，其後律師會於 12月指示外聘法律顧

問進行階段一及階段二的草擬工作。工作小組於 2018年將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當事人帳戶內無人認領款項工作小組 

 

《律師帳目規則》訂明律師會會員在處理當事人款項時必須遵守的各項原則。從當

事人帳戶提取款項時，大致上必須按照《律師帳目規則》第 7 條的規定行事。一旦

當事人帳戶內出現無人認領的款項，且無法引用第 7 條下的任何規定以容許提取該

等款項，則理事會可根據第 8(2)條所賦予的權力，授權從當事人帳戶提取無人認領

的款項。當事人帳戶內無人認領款項工作小組由理事會成立，負責檢討理事會處理

根據第 8(2)條提出從當事人帳戶提取無人認領款項的申請的現行政策，並就日後如

何處理該類申請和按該類申請而收取的累積款項而向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提出建

議。 

 

自成立以來，工作小組曾審視導致理事會引入關乎第 8(2)條申請的現行政策的歷史

背景，並探討各個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相應法律和做法。工作小組亦審議一名大律師

就相關議題提供的法律意見。工作小組於年內完成審議過程，並於 2017 年 10 月就

日後處理上述申請的方法向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提出建議。 


